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涂谨申议员根据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事规则》提出的决议案总结发言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２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一月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

涂谨申议员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事规则》第７８（１）条提出的决议

案的总结发言全文： 

 

主席： 

 

  多谢各位议员就有关议案提出的意见。正如我在开场发言时强调，政府非常

关注八达通事件，我们亦清楚明白公众对事件的关注。 

 

就八达通事件的跟进工作 

政府相关的政策局 

  我在刚才的发言内提到，作为港铁公司董事局成员，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和我

在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已去信港铁公司主席，表示我们对事件极大的关注。

在收悉我们的意见后，港铁董事局主席于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会见传媒时亦表

示，港铁公司作为八达通控股有限公司（八达通公司）的主要股东，已敦促八达

通公司积极采取跟进行动。这充分反映了整个港铁公司董事局，包括政府董事的

立场。 

 

  另外，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和我在二○一○年八月四日会见传媒时，亦表明政

府一直密切注视有关八达通事件的发展，并已责成在八达通董事会的港铁公司及

九铁公司代表，确保八达通公司全力配合个人资料私隐专员（私隐专员）及金融

管理专员的调查工作，切实执行日后报告所提出的建议。政府同时认为，八达通

需要积极跟进前任私隐专员于二○一○年七月三十日发表的中期调查报告结果

及有关建议，以及尽快和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包括： 

 

（一）公司的管理层及管治问题，重建公众对八达通的信心； 

 

 



（二）确保公司现存或将来需要收集及保存的个人资料是必须的，并同时将不必

要的个人资料妥善及彻底删除； 

 

（三）如何在最短时间内与客户联络，提供便捷的途径，让市民选择撤回或重新

确认有关使用其个人资料方面的授权； 

 

（四）明确表示如何处理公司从售卖个人资料获得的利润；及 

 

（五）明确交代公司日后的业务方向及运作模式。 

 

金融管理局 

  有关金管局就八达通公司的监管方面，该局于二○○○年四月二十日根据

《银行业条例》将八达通公司辖下的八达通卡公司认可为接受存款公司，并一直

按此基础监管该机构。金管局对八达通卡公司采取的主要监管目标，是确保该机

构的安全与稳健性，从而保障持卡人的利益；该等持卡人的身分是相当于一般接

受存款机构的存户。 

 

  除《银行业条例》的监管规定外，八达通卡公司亦须遵守《多用途储值卡营

运实务守则》（该守则）。该公司已于二○○五年以自愿性质采纳该守则，以提高

透明度及运作效率。该守则要求八达通卡公司设立适当的管控措施与程序，以确

保其营运安全及有效率。虽然该守则是八达通卡公司以自愿形式采纳，但已得到

金管局认可，并由金管局监察八达通卡公司的具体遵守情况。 

 

  就监管八达通卡公司如何遵守《银行业条例》有关要求及落实《多用途储值

卡营运实务守则》方面，金管局采取一般适用于认可机构的相似监管方法，包括

现场审查、非现场审查、审慎监管会议及与外聘审计师合作。此外，八达通卡公

司须定期或按需要向金管局提供有关八达通卡使用情况的统计资料。 

 

  因应八达通事件，金管局亦采取了相关的跟进行动，正如我刚才提到，金融

管理专员已根据《银行业条例》，要求八达通卡公司呈交由该公司委任并获金融

管理专员批准的外聘审计师拟备的报告。有关的外聘审计师已分别在二○一○年

十月十八日和十一月底向金融管理专员呈交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最终报告的副

本已提交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金管局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于网页上公开该份

最终报告。此外，金管局将会跟进八达通卡公司落实有关报告提出的建议，并持

续监察其进展。 

 

 



八达通公司 

  八达通公司已因应政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公署）和金管局等的要求，

迅速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当中包括： 

 

（一）由二○一○年七月起，停止向第三方转移资料作市场推广，并重新聚焦于

八达通作为电子货币付款平台的核心业务； 

 

（二）八达通董事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全面检讨八达通辖下子公司的个人资

料私隐及使用政策与措施； 

 

（三）与２４０万名「八达通日日赏」会员联络，提醒他们可以选择不接收市场

推广讯息。八达通共收到约３万名会员要求停止接收这类讯息，并已经完成删除

当中不需要的会员个人资料；以及 

 

（四）采取措施删除八达通资料库内不必要的个人资料。此外，董事会会委任一

名独立核数师，确认不必要的个人资料，已从八达通的资料库中删除；同时已转

交商业伙伴的个人资料已悉数交回八达通或彻底销毁。 

 

  此外，因应私隐专员、金融管理专员及由八达通公司委任的特别委员会所提

出的全部建议，八达通公司已承诺落实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收紧保障个人资料的

具体操作、委任一名经验丰富的个人资料私隐主任以执行资料保障政策及措施，

和外聘独立核数师每年进行个人资料私隐审核，并每年拟备一份包含个人资料保

障政策及措施的监察报告，呈交予八达通公司董事会审阅等。八达通公司亦已指

示八达通奖赏有限公司遵从其向私隐专员提交的承诺书，采取多项措施，加强保

障个人资料私隐。八达通公司并作出公开声明，表示它及它所有附属公司将不会

参与任何须向伙伴商户提供客户个人资料以作促销用途的活动。 

 

  另外，八达通公司亦确认八达通自二○○二年以来向第三方转移资料作市场

推广的业务所得的总收入（并非盈利）为５,７９０万元，八达通公司已经于二

○一○年八月捐出４,４００万元予公益金，余下１,３９０万元的差额，八达通

公司亦已在十月二十八日悉数捐予公益金。 

 

  此外，按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的要求，八达通公

司已在八月十三日向该委员会提交了有关客户个人资料事件和相关的董事局在

上述事宜中的角色的文件，并承诺全面配合委员会跟进八达通客户的关注及有关

事件引起的事宜。 

 

 



  由此可见，政府、公署和金管局均高度关注八达通事件，并已就事件采取积

极的跟进工作。八达通公司亦已接纳相关调查的建议及承诺落实跟进工作。 

 

改善个人资料私隐的保障 

  主席，我刚才也强调政府亦非常重视个人资料私隐的保障，并在二○一○年

十月十八日发表了「检讨《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公众谘询报告」（谘询报

告）。谘询报告归纳了公众就各项建议所提交的意见，并提出建议的未来路向，

包括立法建议。主要的建议涵盖直接促销、资料保安、私隐专员的权力及职能、

罪行及制裁等范畴，例如： 

 

（一）建议为直接促销用途收集及使用个人资料增加明确规定，以加强规管，并

把违反有关规定及其后使用个人资料作直接促销订为罪行； 

 

（二）建议把资料使用者在未经资料当事人授权的情况下出售个人资料订为罪

行，以及把在未经资料使用者同意下披露所取得的个人资料以从中取利或作恶意

用途的行为订为罪行；和 

 

（三）建议提高违反《私隐条例》有关在直接促销中使用个人资料的规定的罚则

等。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已在二○一○年十月十八日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

会议上，向议员详细介绍上述的谘询报告，并在十一月二十日的特别会议上，听

取公众的意见，及在十二月二十日的会议上，与议员讨论有关建议。 

 

  政府现阶段正仔细研究在去年底刚完结的进一步公众讨论期间所收到的意

见。在敲定立法建议后，政府会向政制事务委员会汇报，并计划在这个立法年度

完结前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上述的建议，正好回应了议员提出有关加强个人资料私隐

保障的建议，亦回应了市民的诉求。 

 

 



结语 

  根据上述的发展，八达通将其客户的个人资料提供给第三方作市场推广用途

一事，已经有彻底的调查及交代，八达通公司亦已接纳有关建议及承诺落实跟进

工作。再者，政府已就加强《私隐条例》对个人资料私隐保障提出立法建议，有

关的进一步公众讨论亦已完成，在仔细研究收到的意见及敲定立法建议后，政府

计划在这个立法年度完结前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而且，正如我在开场发

言时指出，立法会已多次在会议上，就个人资料私隐的保障和有关委任专责委员

会调查商业机构转移客户个人资料的建议，包括八达通事件，进行深入讨论。议

员普遍认为没有需要就此委任独立调查委员会。因此，我们认为没有需要再就有

关事件委任专责委员会。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